
中卫市生态环境局 2021 年 3 月 19 日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进行审查审批的公示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

位

环境影

响评价

机构

建设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中卫市沙

坡头大道

水系连通

（水系拓

宽）工程

建设地点

位于宁夏

中卫市沙

坡头区滨

河镇香山

西街项目

北侧为香

山西街，

隔路为商

业区；南

侧、东侧

均为卫生

局住宅

楼；西侧

为工行二

小区。

中卫市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宁夏天

兴立达

环保工

程有限

公司

项目位于中卫市沙坡

头区，西起机场大道，

东至迎宾大道，南北侧

为中央大道。对中央大

道水系北岸和南岸部

分水系进行拓宽，对部

分水系进行渠底清理

及景观渠堆岛建设。中

央大道水系北岸及南

岸 拓 宽 总 长 度 为

6382.5m，拓宽总面积

为 122179.75 ㎡；渠底

清理总面积 93038.23

㎡；建设 2 座景观渠堆

岛。本项目总投资为

98.74 万元，环保投资

为 30.9 万元，占投资

比例的 31.29%。

本项目施工期已结束，为确保本工程持续发挥环境正效益，需重点做好以

下工作：

（一）保持渠道水系沟通，提升水系循环能力；

（二）定期进行渠底清淤，改善水体质量，提高水系景观工程的使用效果

和寿命；

（三）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要求补充完善水

质监测因子；同时，定期监测各补水水源水质，确保各补水水源水质达相应标

准后进入中央大道水系。

（四）加强管理，严禁向河道内排放污水和倾倒垃圾，并做好绿化和生态

修复工作。

（五）按照《关于整改环保问题的函》要求，按期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中卫市生态环境局沙坡头区分局负责该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监管工

作。



2

中卫市五

馆一中心

景观工程

中卫市沙

坡头区五

馆一中心

周围

中卫市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宁夏天

兴立达

环保工

程有限

公司

本项目位于中卫市沙

坡头区境内，建设地点

为五馆一中心四周。工

程建设内容包括在五

馆一中心周围开挖水

系 270 亩，建设桥涵 6

座、堤岸 6817 米、园

路铺装 1500 米、亮化

260 盏、种植树木和草

坪 144 亩。本项目从

2011 年 3 月~2011 年 9

月分两期投入建设。项

目实际投资总额为

2614.91 万元，环保投

资为 41 万元，占投资

比例的 1.5%。

本项目施工期已结束，为确保本工程持续发挥环境正效益，需重点做好

以下工作：

（一）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要求开展水质监

测；同时，定期监测各补水水源水质，确保各补水水源水质达相应标准后补给。

（二）加强五馆一中心水系连通，提高水体的流动性，促进水质改善；

（三）加强环境管理，禁止未经批准引进外来鱼类及水生生物。

（四）加强肥水管理，保证湿地幼林养分供给。

（五）按照《关于整改环保问题的函》要求，按期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中卫市生态环境局沙坡头区分局负责该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监管工

作。


